
律政司司長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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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二十九日）

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後，與傳媒談話的

內容：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不好意思要大家等這麼久。今日

我非常多謝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召開這個特別會議，

讓我可以向議員匯報律政司未來一年的初步工作計劃內容，亦

令我有機會可以向立法會說明最近關於我的物業的一些事件，

令大家很關注。 

 

  我亦在此藉這個機會向公眾和各位市民，再一次向大家道

歉。我知道這件事令大家和社會引起很多關注和很多迴響，我

亦知道大家有很多疑問，所以我再鄭重向大家表示我最誠懇的

一個道歉。我希望大家理解到我接任、應承做律政司司長的一

個信念，是希望將我的經驗、我的法律知識，可以用諸在我做

律政司的工作上。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讓我好好（工作），以及

支持我和我的同事在律政司的工作。多謝各位。 



 

記者：Teresa，為何在姚松炎的個案當中，他（選舉主任）有

問這個參選人的意見，但在周庭的個案中，選舉主任沒有問，

這個處理是否有不公平？你是否可以 for the record 答清楚到

底律政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或特首有否給予 order 予選舉主

任?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在選舉委員會的參與方法，只是提供一個

法律意見。選舉主任收到一個提名後，在某些情況下，他會要

求法律意見，而律政司會提供相關的法律意見。提供相關的法

律意見後，選舉主任會就手上的證據、手上的資料，作出一個

評估，就這些資料份量的輕重，按照法律，最終作出一個結論，

決定是在選舉主任上。 

  

記者：你剛才講是選舉主任的決定，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律

決定，這是否一個政治決定？ 

  

律政司司長：不是一個政治決定，這個決定是由選舉主任作出，

我們作為律政司是提供一個法律意見。一個法律意見提供後，



作出一個決定時，他要就其相關手上的資料和證據作出一個平

衡，然後作事實的認定，結合法律的理據，而作出一個結論，

究竟有效還是無效。 

  

記者：司長，但選舉主任在處理姚松炎和周庭的個案時有不同

做法，會否令這個選舉根本不是公平公正？ 

  

律政司司長：每一件案件我不會在此作出任何評論，但選舉主

任會按法律去做其工作、作出其決定。 

  

記者：作為律政司司長，要維持一個公平的選舉，會否給一個

意見，選舉主任應給予相同的機會予周庭和姚松炎，因為姚松

炎有作出解釋，周庭會否給予機會作出解釋？另外，其實司長，

剛才會議上有很多議員質詢你，但你其實沒有提出資料說明給

了甚麼法律意見予選舉主任，即使不可以公布全部，是否就一

些性質告訴我們？如否，可能議員和市民很難在沒有資料之下

有信心你可以作一位好的司長。 

  

律政司司長：就每一個個案，我不可以作出任何評論，因為每



一個個案所考慮的因素可能有不同的情況。就法律意見，當然

法律意見是一個保密的資料，所以我不可以在此透露法律意見

的內容是甚麼。法律意見給予選舉主任後，選舉主任會就情況

考慮是否需要再作出提問，因為在法律上他有這個權利，可以

就參選人提供的資料，可以再問一些問題。問完後，取得更新

的資料後，他一樣會作出一個評估，平衡這些資料份量的輕重，

而最終作出一個決定，所以整個程序就是這樣，但是內容我不

可以向大家透露。 

  

（請同時參閱答問全文的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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